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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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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营改增的推进，事业单位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主体，

相应的业务越来越多。政府会计制度在财务会计负债类科目

中设置了“应交增值税 ”，核算单位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应交

纳的增值税，并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

22号）设立了相应的明细科目。在政府会计制度相关科目的

解释中，为方便理解，涉及增值税收支核算的环节均进行了

简化处理，对增值税业务的讲解不够深入，实务中在预算会

计核算时对增值税的处理存在较大分歧，成为预算会计核算

的难题。本文将结合案例对此问题进行解析。

例：A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年 12月 10

日开出增值税专票一张，发票销售额50 000元、增值税6 500

元（增值税税率13%），上述款项已收到；2020年 1月 5日缴

政府会计制度下

增值税“双分录”核算的难点分析 

摘 要：政府会计制度实行以来，基层单位在按照“双
分录”规则对增值税进行核算时，出现收入和支出（费用）

的永久性差异与“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无法匹配

的问题，本文结合实务经验，提出了将增值税在支出“待

处理”、资金结存“待处理”及不纳入预算会计核算范围三

种解决问题的核算思路，在分析其优缺点的基础上，从政

策层面和实务操作层面提出建议，对预算会计下增值税的

核算起到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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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上月增值税（假设会计期间没有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根

据政府会计制度“主要业务和事项账务处理举例”有关规定，

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单位：元，

下同）：

借：银行存款                                                     56 500   

       贷 ：事业收入                                                      50 000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销项税额）            6 500

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56 500   

       贷 ：事业预算收入                                               56 500

缴纳增值税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已交税金）           6 500 

       贷 ：银行存款                                                        6 500

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事业支出—— 商品与服务支出—— 税金及附加费用

                                                                            6 500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6 500 

上述会计分录是根据政府会计制度中相关科目的核算

要求完成的账务处理过程，但是在实务操作中增值税在预算

会计核算时将会遇到较大的困难。

一、问题分析

在政府会计制度中，财务会计的核算基础为权责发生

制，预算会计的核算基础为收付实现制，由于核算基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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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涉及增值税业务确认的收入和支出（费用）在财务会计

和预算会计体系中出现了差异，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两

个方面：

（一）核算基础不同造成的收入和支出（费用）的差异

销售应税产品或提供应税服务时，收到增值税税金在

财务会计下确认为“应交增值税”科目，但在预算会计下确

认为“事业预算收入”科目，根据收付实现制原则，将增值

税确认为预算会计下的收入，上述账务处理导致了财务会

计和预算会计的永久性差异为6 500元。在执行政府会计制

度双基础核算时，由于确认收入时点的不同（如采用预收

款方式或采用应收款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异属于临时性差

异，在业务完成后不存在收入差异 ；但增值税的上述处理

原则将形成永久性收入差异，后期无法通过会计处理进行

调整。

在缴纳增值税税金时，财务会计在“应交增值税”科目

核算，预算会计则在“事业支出”科目核算，两者间存在永

久性差异6 500元。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政府会计制度》设

计了《本年盈余与预算结余的差异情况说明》，但表中所提

的12种差异没有涉及到增值税，实务中在编制附注时只能

在其他差异事项反映，但是由于其他差异事项较多，导致财

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差异不能准确、细致地在报表中反映。

虽然在缴纳增值税后对财务会计的盈余和预算会计的

结转结余不会因增值税业务事项产生差异，但是收入和支出

（费用）产生的永久性差异将会影响财务信息和预算执行信

息的分析。

（二）部门经济分类科目无法支持预算会计下增值税的

核算

新的《政府会计制度》规定，预算支出科目核算时按照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

款级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根据《2019年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支出科目》，“税金及附加费用”是指反映单位提供劳务或销

售产品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费用，包括消费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在部门预算经济分类支出科

目中，包括“税金及附加费用”在内的所有科目均未提及增

值税的核算。在实务中，事业单位为了严格执行政府会计制

度，只能在“税金及附加费用”或者在其他科目中核算。如

单位增值税业务较多，将会导致该科目发生额较大，不符合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有关核算要求，在年终部门

决算时将面临政策与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二、解决思路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实务操作，总结了以下

几种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上问题的核算思路。

（一）增值税在支出“待处理”中核算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的核算规则，预算会计支出核算时可

以设置“待处理”二级明细科目，类同于财务会计核算中的

往来款项，将增值税部分在“事业支出—— 待处理—— 增值

税”明细科目中反映，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56 500   

       贷 ：事业收入                                                      50 000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销项税额）            6 500

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56 500   

       贷 ：事业预算收入                                               50 000

              事业支出—— 待处理—— 增值税                     6 500

缴纳增值税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已交税金）           6 500 

       贷 ：银行存款                                                        6 500

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事业支出—— 待处理—— 增值税                   6 500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6 500 

为更加准确核算增值税的情况，亦可在“待处理—— 增

值税”参照应交增值税科目的设置明细科目。

按照此种会计处理方式，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的收入核

算将不存在差异。在没有缴纳增值税之前，财务会计的费用

和预算会计的支出存在差异，差额为尚未缴纳的增值税（当

进项税大于销项税时，差额为尚未抵扣的进项税），缴纳增

值税后不存在差异。

（二）增值税在资金结存“待处理”中核算

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56 500   

       贷 ：事业收入                                                      50 000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销项税额）            6 500

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56 500   

       贷 ：事业预算收入                                               50 000

              资金结存—— 待处理—— 增值税                     6 500

缴纳增值税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已交税金）           6 500 

       贷 ：银行存款                                                       6 500

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资金结存—— 待处理—— 增值税                   6 500

       贷 ：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6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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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处理方式中，预算会计按照财务会计的收入费用

金额记录收入支出，增值税在“资金结存—— 待处理—— 增

值税”明细科目中单独反映。财务会计的本期盈余和预算会

计的结转结余未因增值税业务事项产生差异；财务会计和

预算会计的收入支出（费用）也不存在差异，但预算会计的

资金结存和财务会计的货币资金将存在差异。

（三）增值税不纳入预算会计核算范围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销项税不是“收入”，进项税也不是

“支出”，单位只是受托代为保管上述资金，根据政府会计双

分录核算规则，增值税可视同不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平行

记账时预算会计中有关增值税的部分不做账务处理。

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56 500

       贷 ：事业收入                                                      50 000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销项税额）            6 500

预算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                               50 000

       贷 ：事业预算收入                                               50 000

缴纳增值税时，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为：

借： 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已交税金）           6 500 

       贷 ：银行存款                                                       6 500

在此种会计处理方式下，财务会计的本期盈余和预算会

计的结转结余因为增值税业务事项没有产生差异；财务会

计和预算会计的收入支出（费用）也不存在差异。但预算会

计资金结存数和财务会计货币资金数存在差异，差额为增值

税额。通常认为这个差异是正常存在的，可将其视为不纳入

预算管理的资金。

（四）上述账务处理法优缺点比较

上述几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见表1），实务中各单位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

三、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会计制度自2019年 1月 1日执行以来，基层单位在

实务中执行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2019年 7月16日，财政部

出台了《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1号》，其中并未涉及有关

增值税的核算，但在涉及暂时难以确定预算收入支出类型及

相关明细科目时，提出了“年末先确定收支再调整”的思路，

结合本文前面提出的关于增值税核算的思路，笔者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

（一）政策层面

应尽快出台有关增值税在预算会计下的核算方法，规

范政府会计制度下预算会计的核算。为确保收入和支出（费

用）不存在差异，建议制度中明确将增值税不纳入预算会计

核算范围，解决困扰基层单位的核算难题；如仍将增值税纳

入预算会计核算范围，在政府会计制度修订或解释说明出台

较慢的情况下，可先行修订《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部门预

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明确增值税在“税金及附加费用”或

“其他商品与服务支出”中核算，或者参照《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解释第1号》有关思路，将增值税纳入“其他支出”科目核

算范围，不进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核算，解决即将面临

的2019年部门决算问题。

（二）单位实施层面

一是在相关政策尚未出台的前提下，建议单位将增值税

暂时不纳入预算会计核算范围，可将其等同于受托代理业

务，仅进行财务会计核算，同时在备查簿中记录财务会计下

货币资金和预算会计下资金结存的差异。

二是如单位采用增值税在支出“待处理”中核算时，建

议在涉及增值税经济分类时，可将增值税支出金额计入“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明细科目，待政策明确后再进行调整，

同时在备查簿中记录支出（费用）的临时性差异。

三是如单位采用增值税在资金结存“待处理”中核算时，

除按上述核算思路设置资金结存二级明细科目外，还应记录

预算会计资金结存与财务会计货币资金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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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处理方法 优点 缺点

制度中规定的方法
预算会计的收入、支出确认数和

资金结存数一致
收入和支出（费用）存在永久性差异；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无对应科目

增值税在支出“待处理”中核算 收入不存在差异
支出（费用）存在临时性差异；增值税在支出的
“待处理”核算时，部门预算经济分类无对应科目

增值税在资金结存“待处理”中核算
收入和支出（费用）均不存在差异；
不存在部门预算经济分类核算的问题                      

在“资金结存”科目设置“待处理”二级明细科目，制度中
尚未明确；预算会计资金结存与财务会计货币资金存在差异

增值税不纳入预算会计核算范围
收入和支出（费用）均不存在差异；
不存在部门预算经费分类核算的问题 

资金结存数和财务会计的货币资金数存在差异，差异就是
增值税，视同不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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